
LICENCE FEE OF EXHIBITION AREA

Licence Fee

(Effective from 1/3/2019)

Charity /Gov rate

Location

Gross Area

(s.f.)

Weekday

(Per Day)

Sat, Sun &

Public

Holidays

(Per Day)

Mon-Thur

(Per Day)

Fri

(Per Day)

Sat, Sun &

Public

Holidays

(Per Day)

Refundable

Deposit

(Per Period)

Kolour - Tsuen Wan

Level 1 - A 15' x 13' $5,400.00 $10,600.00 $2,700.00 $5,400.00 $10,600.00 $5,000.00

Kolour - Yuen Long

G/F - 1 10' x 10' $9,600.00 $18,100.00 $4,800.00 $9,600.00 $18,100.00 $5,000.00

G/F - 2* 8' x 8' $4,400.00 $8,500.00 $2,200.00 $4,400.00 $8,500.00 $5,000.00

Remarks: - Deposit will be refunded to the exhibitor subject to no damaged items

                 - The above licence fee include tables x2 (size: 2' x 6'  without table skirting and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13amp socket x1

                     and grey carpet. (except malls with * remark)

                   *Grey carpet will NOT be provided, exhibitor MUST prepare their own carpet to cover the venue during exhibition.

                 - Booking for commercial use must be at least 3 consecutive days per period.

                 - Booking b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d non-profit making organization must be at least 2 consecutive days per period.

                 - The above rate and terms will be changed without prior notice.

                 - Related documents must be presented in advance to apply for the special rate for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 non-profit

                    making organizations.

                 - Any booking enquiry please contact KOLOUR Marketing team at 29083798 (Ms. Annabel Tsang)

Aug-19

Commercial Rate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展覽場地程序及守則展覽場地程序及守則展覽場地程序及守則展覽場地程序及守則 
***********************************                                             

申請須知及展覽場地程序及守則申請須知及展覽場地程序及守則申請須知及展覽場地程序及守則申請須知及展覽場地程序及守則: 
 
(1) a) 除(1b)條所述的參展商外，一般參展商可於每月首個工作天填預訂未來1-3個月使用有關展覽場地 

   (“該場地”)之展期，並以傳真方式(傳真號碼:25309413) 將已填妥的『訂場紙』傳真到本公司。 
b) 政府/慈善團體或以優惠價租用該場地之團體, 可於每月首個工作天， 預訂未來使用該場地之展期，並

以傳真方式(傳真號碼:25309413) 將已填妥的『訂場紙』傳真到本公司。 
(上述(a)及(b) 所述的機構和參展商和團體以下統稱為“參展商”) 
 

(2) 租用該場地之費內並不包括有關牌照之申請及費用，如:參展商的音樂牌照，電訊牌照等。所有參展商必須自行

申請相關牌照。如參展商未能出示有關牌照，本公司有權終止其展覽(“該展覽”)。 
 

(3) 所有申請一經批核，必須如期舉行。如有任何更改或取消(包括展期、展品品牌等)，參展商必須於該展覽舉行

前30個工作天以書面申請及繳付$2,000.00作為本公司的行政費。本公司保留批准或拒絕有關取消或更改申請之

最後決定。 所有更改或取消之申請如不足30個工作天前遞交，將不獲受理。本公司亦有權沒收參展商所有已

繳付的該場地之費用及按金和/或取消該參展商日後申請租用該場地之資格。 無論申請結果如何，所有已繳付

的行政費將不獲退還。 
 

(4) 參展商須於租用該展覽舉行當日上午八時帶同收據正本到商場管理處登記，方可開始進行有關之佈置。如未能

提供有效收據作登記，管理處有權拒絕參展商進場。參展商不可使用單面背板，而背板後亦不可擺放卡

板、紙皮箱、手推車、水樽及其他雜物等；場地高度限制為兩米，另該場地內不可擺放多於兩個易拉

架。當完成佈置工程後，參展商必須通知當值職員到場檢查，直至有關職員認為安全及符合所有租用該場地的

相關條款及規則，該場地方可正式開放予公眾。如有關職員認為佈置工程未能達至本公司之要求，參展商必須

即時作出改善。如參展商未能作出改善至有關職員滿意，本公司有權即時終止其展覽資格及停止電力供應。 
 

(5) 參展商只可展出和/或提供在申請表內展覽內容一欄內所列出之商品和/或服務。參展商不可作任何擾亂該場地

秩序之行為:  如製造噪音、喧嘩、叫賣、張貼手寫標語、懸掛彩旗、橫額、派發宣傳單張及直接或間接騷擾遊

人等。參展商亦不得分租該場地予第三者或在該場地內買賣非法商品或提供非法服務。 
 

(6) 若當值職員或本公司認為該展覽對公眾人士構成任何危險，有關職員或本公司有權終止該展覽。所有參展商就

該場地已繳付的費用及按金將全數沒收。 
 

(7) 展覽場地費用內已包括租用兩張長枱 (2’ x 6’不連枱布),電力(不連拖板及接駁電源之裝置)及展覽地氈一張(粉
嶺中心, 翔龍灣廣場除外)。而本公司提供之展覽地氈為最終採用之展覽地氈，參展商不得要求或擅自取走、更

換或以自備之地氈覆蓋在本公司所提供之展覽地氈上。如有損毀任何商場之設備或借用之物資，須按價賠償。

本公司有權從按金中扣除相關賠償金額。 
 

(8) 參展商必須經常保持該場地整齊清潔。展覽期間及離場時，如遺下垃圾，本公司將聘請清潔公司代為清理，有

關費用將由有關參展商負責。本公司有權從按金中扣除相關費用。 
 

(9) 在該展覽進行期間，參展商應就其商品及財物保管負上全部責任(該場地不設貯物室)，如有損毀或遺失，本公

司概不負責。如需要護衛員看守展品，參展商可聘請駐場之護衛公司或自行聘請護衛公司(如自行聘請護衛公司，

必須將其護衛公司資料交予本公司作紀錄)。 
 

(10) 參展商須為公眾購買第三者保險、僱員補償保險，或其他有關該展覽/表演活動之保險，並將該保單之副本及有

關文件一併交予本公司審閱。參展商如場地或設施有任何損毀或遺失，或展覽引致公眾人士有任何損傷，參展

商必須承擔賠償責任或向本公司賠償所有因此而引致的損失。 
 

(11) 展覽場地只供展覽及推廣用途。如參展商安排藝員/歌星/知名人士/代言人等出席展覽活動(例: 向遊人派發禮物、

簽名、握手及拍照等活動)，必須於申請表上列明及提供詳細資料，然後經由本公司批核。本公司將因應個別場

地之面積及安全因素，保留批准或拒絕有關之申請之權利。本公司有權即時終止任何未經審批之活動。 
 

(12) 參展商之展品及推廣員均不得超出租用該場地之範圍，展覽場地內工作之推廣員及其相關之人員總數均不得多

於 6名。如有發現人數多於 6名；當值職員有權要求多出之人員立即離場，及考慮取消其日後租用該場地之資

格及扣除按金。 
 



(13) 本公司職員有權隨時到場檢查參展商是否遵守上述規則及拍照以作紀錄。如違反以上任何規則，本公司有權即

時終止其展覽資格，展覽場地費用及按金概不發還及考慮取消其日後租用展覽場地之資格。 
 

(14) 參展商如無違反以本規則，本公司將於該展覽完結後 4個月內無息退回按金予申請公司。 申請公司必須於收

票後 6個月內入票過數。如未於期限前入票以致支票失效者，並要求本公司重發支票，則須額外繳付$100手續

費及需時約 5個月處理。 
 

(15) 本公司有權取消已獲批之申請和/或收回該場地，且無須提供任何原因或預先通知。在有關情況下，本公司有絕

對權利決定是否 (i) 無息退還所有展覽場地費用及按金或 (ii) 更換場地或 (iii) 更改展期。本公司保留最終決

定權參展商。如遇八號風球、黑色暴雨警告，電力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原因而未能進行展覽，本公司將有絕

對權利個別情況退回已繳付的展覽場地費用及按金。 
 

(16) 本公司有絕對權利隨時更改以上規則，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參展商。  
 

 
 (註註註註: 本文之一切詮釋如有任何爭議本文之一切詮釋如有任何爭議本文之一切詮釋如有任何爭議本文之一切詮釋如有任何爭議，，，，均以中文本為準均以中文本為準均以中文本為準均以中文本為準，，，，且本公司保留一切條文解釋之權利且本公司保留一切條文解釋之權利且本公司保留一切條文解釋之權利且本公司保留一切條文解釋之權利。。。。) 
 




